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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詢事項 

甲、行政院答復部分 

（一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學聖就針對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」及「核安演

習」相關流程乙案，雖演習過程皆照既定流程順利進行，但核災發

生為突發事件，屆時，各相關機關/地方單位是否還可遵照既定流程

進行應變相關事項則未可知，建議進行一次「無預警演習」，以確

保核災應變流程能順利進行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040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1-10） 

陳委員就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」及「核安演習」相關流程乙案：雖演習過程皆照既定流程

順利進行，但核災發生為突發事件，屆時，各相關機關/地方單位是否還可遵照既定流程進行應變

相關事項則未可知，建議本院進行一次「無預警演習」，以確保核災應變流程能順利進行之問題所

提質詢，經交據原子能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原能會）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原能會依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十五條規定，定期擇定一緊急應變計畫區，依核定之緊急應

變基本計畫辦理演習。近年來演習規劃均分為兵棋推演及實兵演練兩部分： 

(一)兵棋推演部分由各部會依據複合式核災事故情境，依權責及作業程序進行災情研判與事

故應變，推演著重縱向及橫向聯繫協調，並讓應變人員熟悉應變作業及流程且驗證相關

作業程序。 

(二)實兵演練部分則模擬電廠發生事故，當地居民及地方政府接獲通知後如何執行防災應變

措施，從多元化的警報發布作業，透過台電公司預先建置的預警警報系統、地方政府建

置的村里廣播系統、中華電信室內電話語音通知系統、地區手機簡訊及地方政府的各式

巡迴廣播車，讓民眾知悉災害的發生，相關後續民眾防護行動則包含各項交通管制、陸

海空域輻射偵測、污染消除、受傷民眾後送及民眾收容安置等協助作業，都為實兵演練

重點。 

二、核子事故的發生其過程是漸進的，有時序性的，若發生核子事故導致輻射物質外釋，以日本福

島事故為例，機組於大地震發生時自動停機，海嘯接續發生後，冷卻系統等相關設備損壞無

法運作，6 小時後開始進行 2 公里內民眾疏散，隨著事故的惡化，陸續進行階段性 3、10 公里

民眾疏散，20 餘小時後才進行 20 公里民眾疏散。因此，核子事故，不像地震或土石流災害瞬

間發生，一般都有足夠時間進行民眾防護措施。 

三、日本 311 福島核災事故後，原能會即針對國內核能電廠進行核能總體檢，要求電廠進行相關改

善或強化作業，另核能一、二、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於 100 年 10 月 27 日核定公告擴大

為 8 公里，台電公司依緊急應變計畫區 8 公里及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，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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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 年 12 月 28 日陳報「核能一、二、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內民眾防護措施分析及規劃檢討修

正報告」，其內容包含人口分布、輻射偵測計畫、民眾預警系統、民眾集結、疏散及收容等

項目。原能會於 102 年 7 月 17 日完成該報告審查作業，共提出 15 項後續管制事項。要求台

電公司依核定結果，負責輻射偵測與民眾預警系統等設備建置及維護管理，並依後續管制追

蹤事項，進行相關分析及規劃內容之檢討修正。新北市、屏東縣及基隆市等地方縣市政府並

刻正據以修訂「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」，訂定各項民眾防護行動之執行計畫，包

括廣播系統、疏散路線、交通載具安排及收容站設置等，以確保民眾安全。 

四、在參考日本福島事故經驗後，原能會除了將緊急應變計畫區從 5 公里擴大至 8 公里之外，為完

備緊急應變計畫區內外之應變整備作業，也以災害風險分級控管原則，進一步規劃於嚴重事

故發生之虞時，即進行 3 公里內民眾、學校及特定團體（行動不便/居家照護等）之預防性疏

散，以確保救災之有效與順遂。此外，為因應萬一事故影響區域擴大的情況，原能會對緊鄰

核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外的區域，亦已規劃結合災害防救體系，執行民眾防護措施的準備、

教育與演練。例如建立國家碘片儲存庫，規劃臨時及較長期收容所、增購防護裝備、擴大輻

射偵測範圍及溝通宣導等。為加強民眾對核子事故防護行動之認知及能力，原能會亦整合中

央、地方主管機關之宣導資源做整體規劃，以虛心傾聽、誠懇面對的態度，採取主動公開、

深入地方之策略，善加運用多元有效之管道與方式，將核能安全與緊急應變專業知識轉化為

淺顯活潑的資訊傳達給地方民眾。執行策略包括逐村里宣導、特定團體與學校宣導、緊急應

變計畫區內家庭訪問計畫、園遊會與網路有獎徵答等。 

五、核安演習僅是平時防災整備的一環，唯有依賴平日不斷的溝通與宣導，將防災意識傳達給民眾

，再透過演練檢視應變計畫及作業程序之完善性。近二年的演習，則在驗證核能電廠經由總

體檢後所增進的改善措施，以達最佳化的應變作業。而演習也是政府對民眾的一種安全承諾

。透過中央、地方，軍民一體，具體展現以民眾安全為重之防護觀念，強化支援互助機制，

以將災害發生時的損失降到最低。 

六、年度核安演習因時間限制無法依時序（流程）每個相關項目均演練，故每年選擇重點項目，當

某些項目熟練後即放入平時訓練而不再列入核安演習項目，使演習與訓練效果逐年累積。因

此通訊和資訊傳遞為早年演習之重點，已逐漸上軌道，轉為定期維護與測試，而未列入近期

核安演習之重點。 

七、針對「無預警演習」部分，台電公司每年針對各核電廠實施「不預警通訊測試」（應變人員接

獲測試簡訊時須電話回報電廠）或「不預警動員測試」（應變人員接獲測試簡訊時須在時限

內趕回電廠）。各應變組織（中央及地方政府、輻射監測中心、國軍支援中心）未來將逐年

規劃以小規模方式逐步實施；民眾部分因影響層面廣泛，將朝逐村里之計畫性演練，以提升

民眾防護安全觀念為主。 


